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46号

申请人：晋江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晋江市池店镇池店村凤北区***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665087**1J。

法定代表人：张*坤，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函，男，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第三人：陈*欣，男，汉族，1977年3月27日出生，住福建省安溪县城厢镇同美村**街**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0*-16号）不服，于2022年5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2022年2月28日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0*-16号），并确认第三人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于2021年4月9日18时许，受案外人李*东指派驾驶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CC**2挂）从晋江市磁灶镇运送废纸到南安市瑞*纸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到达目的地后在拆卸雨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受伤，其伤情经福建南安盐务局医院诊断为：左侧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缺乏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撤销。理由：一、第三人的工作内容仅是将废纸从晋江市磁灶镇运送至南安市瑞*纸业有限公司，拆卸雨篷布实际不在其工作范围内，其因拆卸雨篷布导致摔落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之情形。二、第三人受雇于李*东，二者是雇佣关系，其与申请人不具有劳动关系，不应当认定其构成工伤。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一）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一）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李*东将其购买的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靠在晋江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第三人是李*东雇佣的该车驾驶员。2021年4月9日18时许，第三人受李*东指派驾驶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CC**2挂）从晋江市磁灶镇运送废纸到南安市瑞*纸业有限公司，其到达目的地后在拆卸雨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受伤，其伤情经福建南安盐务局医院诊断为：左侧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2年2月15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2月15日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于规定的期限内举证，但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未能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经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并及时把工伤认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三）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李*东、申请人总经理李*函的调查笔录及《车辆挂靠合同》等证据相互印证李*东将其购买的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靠在晋江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第三人是李*东雇佣的该车驾驶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的“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故申请人系第三人工伤事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2021年4月9日18时许，第三人受李*东指派驾驶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CC**2挂）运送废纸到南安市瑞*纸业有限公司，其到达目的地后在拆卸雨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受伤，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申请人主张第三人伤害事故不是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在被申请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586号令）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应认定为工伤。故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第三人系案外人李*东雇佣的司机，第三人对案涉车辆的拆、盖雨篷布均属于工作内容，其在这一过程中受伤，并且案外人李*东的将案涉车辆挂靠在申请人名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的“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规定，申请人理应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
经审理查明：李*东将其购买的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靠在申请人名下，第三人是李*东聘用的该车驾驶员。2021年4月9日18时许，第三人受李*东指派驾驶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CC**2挂）从晋江市磁灶镇运送废纸到南安市瑞*纸业有限公司，其到达目的地后在拆卸雨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受伤，其伤情经福建南安盐务局医院诊断为：左侧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021年12月28日，第三人提出关于其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经第三人补正后，被申请人于2022年2月15日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日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于规定的期限内举证，但申请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经被申请人调查后，其对于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0*-16号），认定结论为工伤。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答辩状、《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0*-16号）、营业执照复印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举证通知书、被申请人提供第三人工伤事故认定一案的证据清单及相关证据材料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被申请人作为本辖区内工伤认定的劳动行政部门，具有依法认定工伤的法定职责。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中包含对用工主体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供的第三人、申请人的总经理李*函以及案外人李*东的调查笔录以及《车辆挂靠合同》、入院记录、疾病诊断书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以下事实：第三人系案外人李*东聘用驾驶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挂的驾驶员；闽C37**6重型半挂牵引车挂挂靠在申请人名下；第三人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的“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被申请人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被申请人在受理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时已依法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于规定的期限内举证，但申请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规定，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法提供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0*-16号）的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0*-16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依据不足，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2年2月28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0*-16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6月10日

抄送：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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